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汇总5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相
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篇一

1、本人的居民身份证;

2、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3、本人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两张;

4、已生育子女的，应提交由施术单位或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
避孕措施情况证明;违法生育的，还应当提交处理执行情况证
明。

建议：

1、准备好文件袋保管：办证材料很多，用文件袋保管，携带
齐全；

2、多备复印件：每种材料均有复印件要求，a4纸复印，注意
身份证要双面打印。

4、集体户口可先和公司人事或存档人才市场咨询，个人户口
可先向街道办计生部门咨询。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篇二

《计划生育服务证》



已婚育龄妇女持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
本人免冠一寸近照一张到户籍所在地居委填写相关信息资料，
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审核签发。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独生子女父母向女方户籍所在街道计生办提出申请，领取并
填写申请表一式三份（附申请人结婚证、全家户口簿、身份
证和独生子女出生医学证明、节育手术证明书原件和复印件
等，二寸父母和独生子女合影照片一张），由街道计生办办
理。

《汕头市计划生育证明书》

办理者须带全家户口簿、本人身份证、结婚证、计划生育服
务证、小孩出生证、节育手术证明书、征收社会抚养费单据、
分期缴款保证书等有关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分别到户口所在
地的居委会、街道计生办、区计生局加具意见;市直和区直
（市）直单位在职干部、职工到所在单位、主管局加具意见。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育龄妇女到本人户籍所在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
一式二份（附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节育证明书、
征收社会抚养费单据、分期缴款保证书等有关证件和小一寸
相片），到户籍所在街道计生办办理。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篇三

18-49周岁的本市户籍人员，拟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居住
一个月以上的，应当在离开本市前，到户籍所在地的镇(乡)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简称《婚
育证明》)。



18-49周岁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沪人员，未在户籍地办理
《婚育证明》或者《婚育证明》已过有效期，符合规定条件
的，可以在本市现居住地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
办理《婚育证明》;不符合在本市办理《婚育证明》条件的来
沪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办户籍地《婚育证明》，并
在限期补办期间在本市现居住地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办理临时性《婚育证明》。

申请办理《婚育证明》或者临时性《婚育证明》的人员，应
当填写申领表，并提供身份证明和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
张。

属于下列情形的，还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本市户籍人员应当提供婚姻状况证明、户口簿、已有子
女状况声明。

(二)办理《婚育证明》的来沪人员，应当提供户籍地镇(乡)
级以上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婚姻生育情况证明、在本市有住
所证明(租赁房屋或者拥有产权房等证明)或者在本市有稳定
职业证明(工商登记、劳动合同、单位出具的雇佣关系证明
等)。

(三)办理临时性《婚育证明》的来沪人员，应当提供婚姻生
育情况声明。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婚育证明》或者临时性
《婚育证明》办理申请后，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或者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一次书面告知当事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材料。

对于材料齐全的办理《婚育证明》的申请，镇(乡)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当场或者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有关
材料进行审核，在查清婚姻生育情况的基础上，办理《婚育



证明》。

对于材料齐全的办理临时性《婚育证明》的申请，镇(乡)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当场或者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
办理临时性《婚育证明》。

【2】

一、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含义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是证明流动人员的身份、婚姻状况、生育
状况、落实节育措施状况、计划生育奖罚情况等便于有关部
门对其进行管理;是便于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免费向流动人口提
供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咨询、避孕药具、孕情、环情、病
情检查,以及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证流程

1、本人向所在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村(居)委会
进行登记备案。

2、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办审核，对提供
资料齐全的，及时办理《婚育证明》。

3、成年育龄人员到达现居住地后，应当在15日内到现居住地
的乡镇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4、现居住地对未持有户籍所在地发放的全国统一格式的《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发给当事人《限期补办
婚育证明告知书》，并限期在一个月内补办《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在限期补办期间，现居住可为以下人员办理临时
《婚育证明》：

(1)经核实、婚姻、生育信息完整、准确的;



(2)在现居住地依法办理暂住登记或居民登记1年以上，并具
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

(3)已采取绝育措施的。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篇四

兹有我社区(村)居(村)民×××，性别，×年×月×日出生，
属未婚未育，无收养抱养小孩，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特此证明

市级/县级计生部门镇级/乡级计生部门xx村(居)委会

经办人：×××经办人：×××经办人：×××

x年x月x日x年x月x日x年x月x日

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篇五

本人申请办理，谨此承诺：

本人姓名：，性别：，民族：

出生日期：年月日，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

现居住地：

工作单位：

婚姻状况：结婚时间：



生育情况：

其他需说明情况：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陈述内容全部属实，且无婚育情况遗漏，
无（或有）违法生育情况，如本人陈述内容与实际不符，由
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行为和后果，本人愿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接受处理。

（手抄）：

承诺人：（签字按指印）：、

承诺人联系电话：

年月

注：1.其他需要说明情况指承诺人经历了几次婚姻或生育子
女后子女死亡，但任符合登记条件等特殊情况；无特殊情况
需要说明的，请在空白处划斜线。

2.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乡（镇、街办），当事人各一份。

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七条：伪造、变
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不
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
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七条；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宣布其
证明无效；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行政处分。

请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珍惜个人信用，如实提供本人信息。


